
 

湖南华天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独立意见 

一、报告期内，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；公司董事

会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

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要求，规范运作。公司重大决策科学合理，

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；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能够勤勉尽责，没有损

害公司、股东、员工利益的行为。 

二、监事会认真检查公司财务状况，对各期定期报告出具了审核意见。监事

会认为公司财务报告真实、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天健会计

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、公允。 

三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：通过检查财务报表、考察投资项目等方式，监事会

对公司200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踪和检查： 

1、北京世纪城华天商务酒店项目于2008年度实施完毕，项目募集资金实际

投入和承诺投资项目一致，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； 

2、经济型连锁酒店项目于2009年度实施完毕，部分项目地点进行了调整，

但未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造成实质影响，且公司也分三次及时对外公告项目实施

进展情况； 

3、 “激光惯导系统建设项目”募集资金变更为“收购长春华天酒店管理公

司100%股权项目”所需支付的部分资金，监事会认为决策程序合法，有关操作有

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符合股东利益。 

四、报告期，监事会对公司重大资产收购项目和重大投资项目进行了认真的

审查，认为公司重大资产收购项目和重大投资项目决策程序合法，交易价格公平

合理，未发现内幕交易行为，没有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。

通过项目的收购和投资促进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壮大，符合华天做大做强的发

展战略。  

五、报告期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进行，交易价格遵照

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确定，交易公平、合理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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